附件7：            承  诺  书
西咸新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新城受理网点：

      本人＿＿＿＿，在＿＿＿＿＿＿＿＿＿（学院）就学，通讯地址为＿＿＿＿＿＿＿＿，联系电话是＿＿＿＿＿＿。2017年＿月＿日在西咸新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新城受理网点成功办理并签订了2017-2018学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在此本人及共同借款人承诺：

1、 保证所有提交材料真实有效,如有造假，一经查实，一切后果自行承担；

2、 保证在本次合同签订后若有信息变更一定在第一时间于资助中心联系并及时维护系统中的个人信息，确保以后资助中心能够联系到本人和共同借款人；

3、 保证在毕业后每年的11月01日-12月15日之间按时还利息，1月-10月（每月1日-15日）按时还本金，绝不拖欠；

4、 最后，本人承诺一定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

                        承诺人：      （签字）（按手印）

时  间：2017年＿月＿日

备注：此承诺书一式两份，承诺人一份，资助中心一份。
